從海洋法談國際海峽之軍事使用
黃正議　少校
提　　要：

一、海峽是指位於兩個海岸之間，大致成狹長形狀的水域。長期以來，海峽，特別是做為海洋的鎖鑰和咽喉的國際通行海峽，不僅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亦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另一方面，海峽對海峽沿岸國的安全和利益也至關重要，如果不對海峽的航行採取適當的措施來加以管理和控制，沿岸國的主權和安全便得不到維護和保障。

二、而就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而言，在1958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與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並無明確的定義。一般認為，國際海峽係指位於公海與公海，或公海與他國領海之間用於國際航行之海峽。故若國際海峽其部分置於國家主權範圍內之海域，則有關軍艦通過問題，可能會引發沿海國與他國間之爭議。

三、無論狹長海域之性質為何，一旦被認定屬供國際航行之海峽後，依海洋法公約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其海域及其上空、底土之原性質和沿海國之管轄權及主權或主權上權利，與公約所定供國際航行之海峽中的過境通行權無牴觸者，均不受影響。

關鍵詞：海峽、國際海峽、哥甫海峽案、過境通行權
壹、前言

海峽（Strait）是位於兩塊陸地之間、兩端與海洋相通的一條天然的狹窄水道。著名的丹麥研究國際海峽的專家布呂爾（E.Bruel）在其「國際海峽」一書中，稱「海峽是兩塊陸地間連接海或洋的狹窄水道〔註一〕」。從地理概念上說，海峽就是海洋的一部分，雖然海峽本身有深有淺，有寬有窄，但與海洋相比，它要狹窄的多；海峽只是連接兩個海洋，做為航行通道的海洋的狹窄部分〔註二〕。

而由於地理環境的限制，海峽往往是附近海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通道。如地中海和大西洋之海道連繫，則必定要經過直布羅陀海峽。也因為如此，在聯合國第三次海洋法會議中，新創了「過境通行權」制度，亦即第三國在國際海峽中，享有不被終止的無害通過權。以下即就國際海峽的概念、定義、法律性質及軍艦、潛艦、軍用飛機於國際海峽過境通行時的相關規範作一說明。

貳、國際海峽的概念

一般認為，海峽是指位於兩個海岸之間，大致成狹長形狀的水域。長期以來，海峽，特別是做為海洋的鎖鑰和咽喉的國際通行海峽，不僅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而且亦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另一方面，海峽對海峽沿岸國的安全和利益也至關重要，海峽是沿岸國的門戶和屏障。如果不對海峽的航行採取適當的措施和規定必要的制度來加以管理和控制，沿岸國的主權和安全便得不到維護和保障〔註三〕。

1949年在英國和阿爾巴尼亞之間的哥甫海峽案〔註四〕（Corfu Channel Case）中，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就供國際航行之海峽的問題曾明白揭示以下二點：

一、所謂國際海峽（Straits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是指連繫兩部分公海的水域，且此水域實際上為國際航運所使用。

二、第三國在國際海峽中享有不可被終止的無害通過權。

1958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則將上述習慣法的規定法典化。但是，該公約則擴大不可被終止之無害通過權之適用範圍；它不僅適用於連繫兩部分公海之海峽，同時亦適用於連繫公海與第三國領海間的海峽〔註五〕。

除此之外，另有國家放棄在無害通過權的制度下尋求供國際航行之海峽定位的解決方式，傾向建立一套獨特的供國際航行之海峽制度－這種主張係在承認海峽沿岸國的領土主權下，建立第三國超過無害通過權的航行權利。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就是在這種共識下，逐漸建立起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內關於供國際航行之海峽的規制。

其中最直接促成供國際航行之海峽制度的建立，係英國第二會期所提出的草案。在該份草案中，首先引入「過境通行」（Transit Passage）的概念，並對供國際航行之海峽的意義以及適用之要件提出完整的規定。到了第三會期，出現了一份承襲上開英國草案的「共識文件」（Consensus Text of Private Group on Straits），並被納入「非正式單一協商文件」；第四會期時，又出現一份沿襲下來的「修訂單一協商文件」，並繼續在國際間建立共識，並於第六會期時綜整成「非正式綜合協商文件」，終於成為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具體內容〔註六〕。

參、國際海峽的定義

在國際法的領域中，並無一項十分明確的國際海峽定義，在1958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與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亦付闕如。但是，依據一般的了解以及1982年海洋法公約第37條〔註七〕的規定，國際海峽的意義，大致可描述如下〔註八〕：

一、基本上，國際海峽是指介於兩個陸地間的海域。所謂「在兩個陸地之間」，有幾種可能性：在兩個大陸之間、在大陸與島嶼之間及在島嶼與島嶼之間。至於兩個陸地間海域的寬度為何，則非所問。因此，兩個陸地間的海域寬度得超過領海寬度的兩倍，如24浬，或小於領海寬度的兩倍。

二、前揭海域必須是位於兩部分公海之間，或者位於兩個專屬經濟區之間。換言之，在地理位置上，海域必須是連繫兩部分公海或兩個專屬經濟區。所謂連繫，應是嚴格地僅指在海域或兩端開口直接與公海或專屬經濟區相緊鄰。凡是間接地連繫公海或專屬經濟區，皆應屬於此地所謂的連繫。

三、海域必須是目前用於國際航行。以前曾用於國際航行或者將來有可能用於國際航行之潛力的海域，則非國際海峽。

如上所述，國際海峽的寬度不拘，因此，國際海峽中的水域性質，有下列各種可能性：

(一)全部屬於內水及領海。

(二)近兩岸為內水及領海，中央則是專屬經濟區。

(三)近兩岸為內水及領海，再次為專屬經濟區，中央則為公海。

肆、國際海峽之法律性質

無論其狹長海域之性質為何，一旦被認定屬供國際航行之海峽後，依海洋法公約第34條第1項〔註九〕規定，則其海域及其上空、底土之原性質和沿海國之管轄權及主權或主權上權利，與公約所定供國際航行之海峽中的過境通航權無牴觸者，均不受影響。

因此，如果其中間海域係內水，則他國之過境通行權是否存在，則不無疑問；惟關於此一問題，1982年海洋法公約第35條〔註十〕（a）款也有特別規定：原則上內水區域不受影響，即第三國不得享有過境通行權，但原非內水之海域因採直線基線方式劃入者除外，即第三國在該水域內享有過境通行權。此外，依海洋法公約第35條（c）款規定，如果國際間既存條約就特定海峽已有規制其通航事項者，1982年海洋法公約之規定即不適用之。

如果海峽中央係專屬經濟區或公海，而在該專屬經濟區或公海中有一條在航行或水文特徵方面均同樣便利的航道者，依海洋法公約第36條規定，則該海峽不適用公約中關於供國際航行之海峽的相關規定。值得注意的是，依海洋法公約第38條第1項規定，在關於過境通行權的規定中，同時提到如果位於海峽兩岸的大陸及島嶼係屬同一國，在島嶼向海一面有一條穿過公海或專屬經濟區且在航行或水文特徵方面均同樣便利的航道者，則第三國在該海峽仍不得享有過境通行權〔註十一〕。

伍、過境通行權的意義及其適用情形

所謂「過境通行權」（Right of Transit Passage）係指第三國得利用船舶或飛機在國際海峽中沿岸國之領海範圍內航行或飛越，此種航行或飛越必須繼續且迅速通過，沿岸國均不能妨礙其通過的通行權。就其自由程度而言，較公海的自由航行為弱，但卻強於領海的無害通過權〔註十二〕。亦即，海峽沿岸國不得無故停止外國船、機之過境通行權。

「過境通行權」並非存在於全部國際海峽的海域，而僅存在於國際海峽中屬於領海的水域。換言之，若全部國際海峽水域屬於領海，則該國際海峽的全部水域均有過境通行權；反之，若僅部分國際海峽水域屬於領海，則就僅該領海部分存有過境通行權，而國際海峽中央之專屬經濟區及公海則不存有過境通行權。 

在下列情形中，第三國不存有過境通行權〔註十三〕：

(一)國際海峽中屬沿海國內水之水域，第三國不享有過境通行權。但是，若採直線基線法把原屬領海之水域納入於內水時，

則該新納入為內水之水域仍存有過境通行權。

(二)若在國際海峽中之公海或專屬經濟區水域存有一航道，而此航道在航海及水文方面與海峽中領海水域之航道相較，同樣便利於航行時，則第三國在該領海水域中不享有過境通行權。

(三)若國際海峽由大陸與島嶼所形成，而在島嶼向外海一側存有航道，且此航道在航海及水文方面與海峽中航道相較，同樣便利於航行時，則第三國在海峽中不享有過境通行權。但第三國在此海峽中享有無害通過權。此項無害通過權，海峽沿岸國不得予以終止。換言之，第三國在海峽中享有不得被終止之無害通過權。

(四)連繫公海與第三國領海的海峽或連繫專屬經濟區與第三國領海的海峽，不存有過境通行權，但享有不得被終止之無害通過權。

(五)若特定海峽的通過問題，已由特定的國際條約予以規範，則依該國際條約確定通過問題，而不適用過境通行制度。換言之，第三國亦無過境通行權。例如：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與斯翁得海峽（Sund）。

而我國於國際海峽之過境通行權方面亦有相關立法，在民國87年1月21日正式施行的「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13條規定：「在用於國際航行的台灣海峽非領海海域部分，中華民國政府可就下列各項或任何一項，制定關於管理外國船舶和航空器過境通行之法令：一、維護航行安全及管理海上交通；二、防止、減少和控制環境可能受到之污染；三、禁止捕魚；四、防止及處罰違反中華民國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法令，上下任何商品、貨幣或人員之行為。前項關於海峽過境通行之法令，由行政院公告之。」

陸、過境通行權與無害通過權之區別

綜上所述，「過境通行權」若與上述第2項第4款的「無害通過權」比較，其最大區別乃在於（a）無害通過權是允許被終止；而過境通行權則是不容許被終止；（b）無害通過權適用於領海；而過境通行權則適用於國際海峽。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外國船舶通過領海和供國際航行的海峽予以區分並分別規定，前者稱為「無害通過權」（海洋法公約第19條），後者稱為「過境通行權」（海洋法公約第38條），沿海國在某些條件下，為保障國家安全得停止外國船舶通過其領海，但不得禁止外國船舶通過海峽，因此，「過境通行權」較「無害通過權」更不利於海峽沿岸國。為此，各國為了國防安全，反而對海峽之領海採限縮方式，以3浬為領海寬度，以適用無害通過制度。例如日本於昭和52年（1977年）制定之「領海法」第1條，該條文雖宣佈日本之領海範圍擴大為12浬。然為了不使清津、大隅等五海峽〔註十四〕，被納入適用過境通航的國際海峽，於同法第3條乃提出了該五海峽沿岸領海維持3浬的主張。使得外國航空機、潛艦無法享有過境通航沿岸領海部分，僅留有限的中央公海部分為自由通航之用。此舉即是為了提高海峽的管理和禁制能力，防範並限制當時蘇聯攜行核武軍艦的通航〔註十五〕。如此則可保留海峽中央有公海部分而可使他國可適用公海自由原則，但在3浬內則須適用較嚴格的無害通過權。假使海峽若採取12浬之領海寬度，則須適用「過境通行權」之國際海峽制度，如此反而對日本更為不利。

而與我國最為密切的台灣海峽，其中央事實上留有一介於我國領海與中共領海部分專屬經濟海域的航道，可提供自由通航之用，應無適用過境通行權的問題。台灣海峽的通航規則依海洋法公約第36條〔註十六〕的規定，仍須適用無害通過制度－沿海國的保護權，得制定外國船舶和軍艦通航規制的法律規章，以維護領海的主權。對於我國管領台灣海峽，以無害通過制度無疑較採過境通過權有較高的禁制權能〔註十七〕。

柒、軍艦於國際海峽之過境通行權

以上業已分析說明無害通過權與過境通行權之區別，而軍艦在國際海峽的過境通行權與在一般領海的無害通過權也是不盡相同，沿海國在領海中有停止軍艦之無害通過權，並可要求其立刻離開領海，但在國際海峽中沿岸國並無終止軍艦之過境通行權。但有學者認為，基於下列兩項理由之一者，海峽沿岸國得禁止特定外國船舶通行：（一）預見外國船舶不可能遵守過境通行時應遵守的義務；（二）外國船舶故意不遵守義務〔註十八〕。

故軍艦於通過國際海峽時，仍應與一般的船舶、飛機一樣，共同遵守海洋法公約第39條〔註十九〕所列舉的行使海峽過境通行權的義務。其第一項規定船舶和飛機在行使過境通行權時應：(1)毫不遲延地通過或飛越海峽；(2)不對海峽沿岸國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進行任何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違反「聯合國憲章」所體現的國際法原則的方式進行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3)除因不可抗力或遇難而有必要外，不從事其繼續不停和迅速過境的通常方式所附帶發生的活動以外的任何活動；（4）遵守本部分的其他相關規定。

第39條第2項規定過境通行的船舶應：（1）遵守一般接受的關於海上安全的國際規章、程序和慣例，包括海上「避碰規則」〔註二十〕；（2）遵守一般接受的關於防止、減少和控制來自船舶的污染的國際規章、程序和慣例。以上均為軍艦於通過國際海峽時所應遵守的義務。

捌、潛艦於國際海峽之過境通行權

而海峽過境通行制度可否適用於潛艦潛航？依1982年海洋法公約第20條規定，潛艦於領海內須在海面上航行並展示其旗幟。惟潛艦可否潛航通過國際海峽，海洋法公約中並未明文規定。根據學者摩爾（John Norton Moore）研究，由於公約在領海部分第20條明文規定，潛艦應在海面上航行，但在海峽部分則未作此規定，故潛艦應是可以潛航的。他又指出海洋法公約第39條第一項（c）款規定：「船舶與飛機在行使過境通行權時應…（c）…不從事其繼續不停和迅速過境的通常方式所附帶發生的活動以外的任何活動。」而潛艦「通常方式」的活動是潛航〔註二一〕。另學者Burke亦認為在過境通行制度下，潛艦之潛航權是存在的，因為「航行自由」的意義含有潛航之意思為多數人所認同。此外，在海洋法公約第

38條及第39條並未有第20條「須在海面上航行並展示其旗幟」（Are RequiRed to Navigate on The Surface And To Show Their Flag）之規定，故潛艦於國際海峽內之過境通行權應享有潛航之權〔註二二〕。但學者Reisman對於潛艦在行使過境通行權時可否潛航通過國際海峽，則持懷疑態度，國內國際法學者有人認為：潛艦潛航過境在海洋法公約第三部分既無明文規定，又欠缺習慣法的依據情況下，似不應依「無禁止規定即為許可」原則，擬以認定潛航通過海峽為海洋法所允許者。惟傳統海洋法承認海峽通過自由，潛航通過海峽唯一問題在於其通過之方式，海洋法公約第39條第1項（c）款所要求者乃是「通常方式」的通過，而其所謂「通常方式」乃指「繼續不停和迅速過境」，以及不從事通過以外的其他損及沿岸國利益或違反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者，至於過境時是否浮在海面上，是否採曲折路線前進均非公約所規範者，因此，通常在海面下航行的潛艦在潛航通過海峽時，若能遵循上述原則，公約似未予禁止〔註二三〕。故由上所述，其見解似乎亦承認潛艦在通過國際海峽時，可以潛航通過，惟其通過不得損及沿岸的利益及違反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即可。

另潛艦通過國際海峽時，應否潛航通過，可從國際海峽之地理要件及功能要件觀察，即端視國際海峽之寬度而定，茲敘述如下〔註二四〕：

一、若國際海峽中的水域性質為全部屬於內水及領海，應適用1982年海洋法公約第20條規定，在領域內，潛水艇和其他潛水器，須在海面上航行並展示其旗幟，因此，潛艦應不得潛航。 

二、若國際海峽中的水域性質為近兩岸為內水及領海，中央則是專屬經濟區，則潛艦通過方式為：於沿岸國內水及領海內，潛艦應在海面上航行並展示其旗幟；於專屬經濟區內，因已不及沿岸國領海，似可不必要求其浮出海面上航行，只要不危害到沿岸國之安全即可。

三、若國際海峽中的水域性質為近兩岸為內水及領海，再次為專屬經濟區，中央為公海，潛艦通過時，於沿岸國之內水及領海者應依1982年海洋法公約第20條規定，應於海面上航行；於專屬經濟區中潛艦航行方式，亦如上述二條的方式為之；若航道在公海上，則適用公海航行自由原則。

玖、軍用飛機於國際海峽之過境通行權

除了軍艦及潛艦過境通行國際海峽外，飛機亦享有過境通行國際海峽的權利，且於海洋法公約中並無區分民用或軍用飛機。故軍用飛機應與其他飛機一樣，依海洋法公約第39條第3項規定，於國際海峽行使過境通行權時應(一)遵守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制定的適用於民用飛機的「航空規則」；國有飛機通常應遵守這種安全措施，並在操作時隨時適當顧及航行安全；(二)隨時監聽國際上指定的空中交通管制主管機構所分配的無線電頻率或有關的國際呼救無線電頻率。此外，如果海峽中間的海域是公海，軍用飛機可飛越其上空而不受管制；但若海峽中的水域是沿岸國領海，則軍用飛機自無飛越權。

拾、結語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海洋大致分為九個部分，有些海域係在國家主權範圍內，有些則否。沿海國主權所及的海域有內水、領海、國際海峽及群島水域。在上述海域，沿海國得自由進行軍事使用而不受規範，但非沿海國則不得為之。

而就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而言，在

1958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與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並無給予國際海峽明確的定義。一般認為，國際海峽係指位於公海與公海，或公海與他國領海之間用於國際航行之海峽。故若國際海峽在非國家主權範圍內之海域，則依海洋自由原則，並無爭議；但若其部分置於國家主權範圍內之海域，有關軍艦通過問題，則可能會引發沿海國與他國間之爭議。但就海洋法公約中規定，軍艦在國際海峽內有過境通行權。雖然比公海航行自由而言，對航行限制較多，但至少保留了海軍的機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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